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433號

原      告  黃鴻堯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郭錦麗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王韻慈律師

            朱冠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09年9間，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

○路00巷00○0號3樓房屋（下稱3樓房屋）所有權人，被告

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4樓房屋（下

稱4樓房屋）所有權人。於109年9間，原告發現3樓房屋天花

板、牆壁有多處滲漏水，係因被告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

貓咪擅自打開水龍頭，致4樓房屋滲水，造成管線損壞，因

而使3樓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下稱系爭事件），造成原告

屋內裝潢、設備毀損（下稱系爭屋損），須費新臺幣（下

同）213,759元始能修復。又原告原於109年9月至111年3月3

1日將3樓房屋，以每月租金18,000元出租使用，惟因系爭事

件致房客與原告於109年12月提前終止租約，原告因此受有

預期租金收入損失27萬元。是被告自應賠償原告共483,759

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213條之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3,759元，及

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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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否認系爭事件係因被告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

造成，此應由原告舉證證明。又原告既稱於109年9月間發現

3樓房屋漏水，何以承租人於109年8月31日仍承租有漏水及

裝潢尚未完整之房屋，且原告自行拖延至110年9月始重新裝

潢3樓房屋，亦應就無法出租之不利益負與有過失之責。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

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

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9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

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兩造於109年9月間，分別為3樓、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此有

3樓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4樓房屋地籍異動索引資料在

卷為佐（見本院卷第91、119至110頁），且兩造未據爭執。

而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

龍頭，致生系爭事件，原告因而需支出修繕系爭屋損費用及

受有預期租金收入之損失乙節（見本院卷第10、132頁），

業提出系爭屋損照片、綠格空間設計報價單、房屋租賃契約

書、退還押租金收據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21、57至7

5、137至145、20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⒈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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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以鑑定方式證明其主

張為真實者，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

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然

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

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

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

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

築師公會）鑑定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滲漏水之原因，經該

會鑑定人現場查勘後，於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情形」記

載：鑑定標的物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致

無法檢視109年9月間貓打開水龍頭事件發生時之原始受損屋

況，亦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

管線當時是否有所漏水所致，然依109年11月27日、110年2

月1日錄音檔逐字稿登載（即如附表所示）被告表示知道是3

隻貓其中1隻貓打開水龍頭，亦承認貓開水後，水漏出來讓

樓下滲水。3樓房屋建築物係66年完工，至109年9月發生貓

漏水事件屋齡已近43年之老舊建物，建築物興建時之結構耐

震設計規範及施工嚴謹度均未如現今有更進一步之要求，建

築物構材易因屋齡增長老化或因地震影響產生裂縫，又被告

已多年未居住於4樓房屋，該處僅作為飼養貓咪之處所，當

貓咪打開水龍頭時，自來水將因無人居住未能及時發現關水

而持續流至地面產生大量積水，再沿著地板向四周廣泛水平

延伸流動擴散至遇有樓板裂縫處再尋隙往下滲漏至樓下3樓

房屋，進而造成系爭屋損等語；「鑑定結果」則回覆略以：

1.依上述鑑定內容綜合判斷，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房屋內

多處漏水及損壞應屬4樓房屋貓漏水事件所致。2.3樓房屋於

第一次現場鑑定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無法據以判斷3

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情，

有高雄市建築師公會113年5月31日113高建師鑑字第1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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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號鑑定報告附卷可憑（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本院卷第3

73至375、381至383頁）。觀諸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於鑑定

經過中，先稱鑑定人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3樓房屋已重新

整修，故無法檢視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原始受損屋況，亦

無法判斷系爭事件可否歸責於4樓房屋等語，又稱應係被告

之貓咪打開水龍頭，使自來水沿樓板裂縫處尋隙往下滲漏造

成系爭屋損等情。惟鑑定人既因3樓房屋已重新裝潢而無法

判斷該屋原始受損狀況及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卻僅以如附表

所示之錄音檔內容，遽認3樓房屋滲漏水源頭及水流方式為

何，然鑑定人並未實際見聞被告之貓咪確有擅開水龍頭之情

事，亦未見系爭鑑定報告有就4樓房屋樓板是否確有裂縫、

裂縫確切之位置等為任何說明或照片可憑。再觀系爭鑑定報

告之鑑定結果，既認為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而導致3樓

房屋滲漏水，復同時表示3樓房屋於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

無法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

素等節，益見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結果，均存有前後

矛盾之情形，且該鑑定結果逕將系爭事件歸因於被告之貓咪

擅開水龍頭所致，顯非基於鑑定人經現場履勘及科學儀器檢

測而為之判斷。承此，系爭鑑定報告固認係被告之貓咪開啟

水龍頭造成3樓房屋滲漏水，惟其鑑定過程多所矛盾，僅得

證明鑑定人至現場初勘時，3樓房屋已重整裝修而無法判斷

漏水原因，其所為之鑑定結論，尚乏實際科學及建築等專業

根據，難為信服，自不足採為本件漏水原因之認定依據。

　⒊又原告固提出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110年

2月1日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5、81至89

頁），主張被告於本件起訴前即已自承系爭事件係4樓房屋

漏水及其所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致（見本院卷第10至12

頁）。被告雖不爭執上開錄音光碟及譯文之形式真正（見本

院卷第124頁），然徵諸如附表所示之對話內容，被告固曾

向原告表示「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自

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原告：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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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去讓樓下滲水）對」、「我知道我

要負責任」、「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

「真的是因為貓」、「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等語

向原告陳稱其所飼養之貓有擅開4樓房屋水龍頭之情。惟訴

訟外不利於己之陳述，究未可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所稱之

訴訟上自認同視。被告既於本院審理中否認其飼養之貓咪有

於109年9月間打開4樓房屋內水龍頭乙情（見本院卷第535

頁），本院仍應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為判斷。衡以被告於如

附表所示之對話過程中，有稱「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

他，也跟3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我們很有誠意，

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不就是付點該

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大家樓上樓

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麻煩你再跟黃先生說看多

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等語，可徵被告經原告訴訟

代理人告知系爭事件後，有意基於維護鄰居關係與原告化解

紛爭，以求和平解決，而與原告訴訟代理人協調賠償事宜，

是被告辯稱當時原告打電話來，被告認為是鄰居，想要解決

這件事情，才會以如附表之內容回覆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

535至536頁），尚非子虛。又兩造均未具備水電或建築相關

專業，在未經專業鑑定及科學方法判斷下，縱被告為解決鄰

居房屋發生之漏水問題，於主觀上有意承認維護疏失而將漏

水原因歸咎於己，惟客觀上，斯時3樓、4樓房屋既未曾經勘

測或抓漏等方式認定實際漏水原因為何，仍非能逕以被告有

意處理即將系爭事件歸責於被告。況系爭鑑定報告已稱3樓

房屋、4樓房屋於現場查視時，均經重新整理屋況，因而無

法判斷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可否歸責於被告等節（見本院卷第

371、379頁），是此，仍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電話錄音光碟

及譯文，作為3樓房屋漏水原因之判斷依據，而認被告應就

系爭屋損負賠償之責。

　⒋除系爭鑑定報告及電話錄音光碟、譯文外，原告復未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3樓房屋漏水原因確可歸責於被告乙節，且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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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並無其餘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57

3、574頁），則依前述說明，尚不足認定被告應就系爭事件

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屋損修繕費用及

賠償租金損失等節，自應認為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483,

759元及利息，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得上訴

附表

一、109年11月27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原 告 訴

訟 代 理

人 秦 睿

昀 律 師

（ 下 稱

秦 律

師）

在時間是11月27號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剛才打了一通，他接完之後沒

有實質的對話，現在再繼續撥…（鈴聲）

被告 喂？

秦律師 郭小姐你好，我是秦睿昀律師

被告 哪裡？

秦律師 秦睿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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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 等一下…你好。

秦律師 請問您是郭錦莉小姐嗎？

被告 是阿。

秦律師 你家樓下的黃鴻堯先生說你家漏水，他們家的天花板漏水，請我寫一

封存證信函給你，他說你都沒有回，想說請我打電話給你詢問一下狀

況。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三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怎麼

會到請律師呢？

秦律師 別緊張，因為他兒子是中醫師，我本來就是他們家中醫集團的法律顧

問，你不用擔心聽到律師就跳起來，因為他兒子的中醫診所本來就是

我的客戶，所以你不要嚇到說聽到律師就很兇什麼的。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由你出面最

公正。

秦律師 坦白講，看怎麼處理解決就好了。

被告 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也不用跑掉

阿

秦律師 不是，寄存證信函原因是因為要把照片給你們看，

被告 我們都在現場看過，還把照片給我看。現況我都在現場看好了，我自

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如果今天我都避不見面、沒

誠意，你再寄存證信函我也接受…

秦律師 可能資訊有落差，那有辦法我們雙方約一個時間坐下來談，看是您方

便的地點或我們事務所，他兒子的律師是我，我們也不會收費。

被告 我當然知道，我們住在這邊，你這邊出面，當然尊重他的方便為原

則，我們不會派公司過去，我們不是這樣子的人，造成人家的困擾，

既然你能夠出面，我們也是一般家庭上班族，生活也是小康，這個房

子還是糟糕，品質這麼差住得這麼不好，就一定的程度在那邊，我也

不想多說，我就希望在你們要求我們的時候，可以在我們能夠接受的

範圍。

秦律師 這部分我沒辦法說了算，要看雙方怎麼修。

被告 要賠的人真的要更多，那我們是希望在我們能力能做到的。

秦律師 我來協調，這是我的電話，再麻煩您留一下，我也跟黃先生那邊通一

下。

被告 你跟黃先生探聽一下大概是要求我們賠多少，跟我們講一下。

秦律師 好，我把估價單給你們看，這樣也不用存證信函，當面溝通，存證信

還只是在民事上一個我有跟你提這封信，其實我們是想跟當事人說看

到存證信函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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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 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來，等我們跑了你在寄來

也沒關係，麻煩你在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簽一個和解書也可以啊。

秦律師 好，那我們就簽一個和解書，避免你擔心我們提告…（略）。

二、110年2月1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秦律師 你說你有跟他兒子黃醫師聯絡到？

被告 我有跟屋主還有他的兒子談過，我們有碰面

秦律師 他知道你是郭錦利小姐嗎？

被告 對，知道，我都有跟他講，如果是這個貓把你們影響到，就是，這是

貓，因為

秦律師 你養的嘛對不對？有三隻對不對？

被告 黑對，是三隻，其中一隻開的，我知道是哪一隻啦

秦律師 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來去讓樓下滲水

被告 對，我現在那邊我那個水龍頭我完全不想動他，我想說如果你們估好

了，我可以帶你們去看。

秦律師 可是如果是這樣，按照民法的部分你還是要負責任啊。

被告 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我沒有說我不負責任，我從頭到尾我都說，

對，因為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

秦律師 其實我家的貓也會開水，我用鐵罐把他關起來這樣。

被告 跟你講我們一直都不知道，是第一次碰到，那個，呵呵，那個甚麼品

種那個很胖很肥，十公斤。

秦律師 哪一隻貓？十公斤也太肥了吧！

被告 真的啊!

秦律師 那我確認一下，這樣子我們雙方要用多少錢和解？

被告 叫他不要跟我拿那麼多錢，我們是平民啦

秦律師 我知道，我也是平民我也不是官阿

被告 我很不好意思說，請他同情我一下，我知道這跟你沒有關係，想請他

手放軟一點啦！

秦律師 我只是轉達而已

被告 你幫我轉達清楚一點，樓下他很清楚，真的是因為貓。十萬以内好不

好？最少最少當然是說

秦律師 跟您報告，站在律師的立場，估價就二十幾萬了，畢竟房子也因為這

樣無法出租，真實的損害大概落在三十到五十之間，我是跟他講說因

為雙方大家都是鄰居，我們雙方把數字拉近，我才提出三十萬這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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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我真的不希望我們下次見面是在高雄地方法院，沒辦法，這是我

的工作，是幫當事人主張他的權益。

被告 我是想把事實跟你說清楚，他去我那邊貼，我馬上叫人來裝潢花了四

十萬，我花好幾個四十萬了。要你轉達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

錯就是錯，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

秦律師 我先幫你轉達好不好？我明天回你電話，掰掰。

被告 我沒接到就是在工作，請他同情同情我啦，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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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433號
原      告  黃鴻堯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郭錦麗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王韻慈律師
            朱冠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09年9間，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3樓房屋（下稱3樓房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4樓房屋（下稱4樓房屋）所有權人。於109年9間，原告發現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有多處滲漏水，係因被告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龍頭，致4樓房屋滲水，造成管線損壞，因而使3樓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下稱系爭事件），造成原告屋內裝潢、設備毀損（下稱系爭屋損），須費新臺幣（下同）213,759元始能修復。又原告原於109年9月至111年3月31日將3樓房屋，以每月租金18,000元出租使用，惟因系爭事件致房客與原告於109年12月提前終止租約，原告因此受有預期租金收入損失27萬元。是被告自應賠償原告共483,759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213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3,759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系爭事件係因被告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造成，此應由原告舉證證明。又原告既稱於109年9月間發現3樓房屋漏水，何以承租人於109年8月31日仍承租有漏水及裝潢尚未完整之房屋，且原告自行拖延至110年9月始重新裝潢3樓房屋，亦應就無法出租之不利益負與有過失之責。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兩造於109年9月間，分別為3樓、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此有3樓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4樓房屋地籍異動索引資料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91、119至110頁），且兩造未據爭執。而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龍頭，致生系爭事件，原告因而需支出修繕系爭屋損費用及受有預期租金收入之損失乙節（見本院卷第10、132頁），業提出系爭屋損照片、綠格空間設計報價單、房屋租賃契約書、退還押租金收據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21、57至75、137至145、20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以鑑定方式證明其主張為真實者，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然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滲漏水之原因，經該會鑑定人現場查勘後，於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情形」記載：鑑定標的物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致無法檢視109年9月間貓打開水龍頭事件發生時之原始受損屋況，亦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當時是否有所漏水所致，然依109年11月27日、110年2月1日錄音檔逐字稿登載（即如附表所示）被告表示知道是3隻貓其中1隻貓打開水龍頭，亦承認貓開水後，水漏出來讓樓下滲水。3樓房屋建築物係66年完工，至109年9月發生貓漏水事件屋齡已近43年之老舊建物，建築物興建時之結構耐震設計規範及施工嚴謹度均未如現今有更進一步之要求，建築物構材易因屋齡增長老化或因地震影響產生裂縫，又被告已多年未居住於4樓房屋，該處僅作為飼養貓咪之處所，當貓咪打開水龍頭時，自來水將因無人居住未能及時發現關水而持續流至地面產生大量積水，再沿著地板向四周廣泛水平延伸流動擴散至遇有樓板裂縫處再尋隙往下滲漏至樓下3樓房屋，進而造成系爭屋損等語；「鑑定結果」則回覆略以：1.依上述鑑定內容綜合判斷，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房屋內多處漏水及損壞應屬4樓房屋貓漏水事件所致。2.3樓房屋於第一次現場鑑定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情，有高雄市建築師公會113年5月31日113高建師鑑字第1130000388號鑑定報告附卷可憑（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本院卷第373至375、381至383頁）。觀諸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於鑑定經過中，先稱鑑定人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3樓房屋已重新整修，故無法檢視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原始受損屋況，亦無法判斷系爭事件可否歸責於4樓房屋等語，又稱應係被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使自來水沿樓板裂縫處尋隙往下滲漏造成系爭屋損等情。惟鑑定人既因3樓房屋已重新裝潢而無法判斷該屋原始受損狀況及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卻僅以如附表所示之錄音檔內容，遽認3樓房屋滲漏水源頭及水流方式為何，然鑑定人並未實際見聞被告之貓咪確有擅開水龍頭之情事，亦未見系爭鑑定報告有就4樓房屋樓板是否確有裂縫、裂縫確切之位置等為任何說明或照片可憑。再觀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既認為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而導致3樓房屋滲漏水，復同時表示3樓房屋於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無法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節，益見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結果，均存有前後矛盾之情形，且該鑑定結果逕將系爭事件歸因於被告之貓咪擅開水龍頭所致，顯非基於鑑定人經現場履勘及科學儀器檢測而為之判斷。承此，系爭鑑定報告固認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造成3樓房屋滲漏水，惟其鑑定過程多所矛盾，僅得證明鑑定人至現場初勘時，3樓房屋已重整裝修而無法判斷漏水原因，其所為之鑑定結論，尚乏實際科學及建築等專業根據，難為信服，自不足採為本件漏水原因之認定依據。
　⒊又原告固提出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110年2月1日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5、81至89頁），主張被告於本件起訴前即已自承系爭事件係4樓房屋漏水及其所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致（見本院卷第10至12頁）。被告雖不爭執上開錄音光碟及譯文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24頁），然徵諸如附表所示之對話內容，被告固曾向原告表示「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自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原告：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去讓樓下滲水）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真的是因為貓」、「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等語向原告陳稱其所飼養之貓有擅開4樓房屋水龍頭之情。惟訴訟外不利於己之陳述，究未可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所稱之訴訟上自認同視。被告既於本院審理中否認其飼養之貓咪有於109年9月間打開4樓房屋內水龍頭乙情（見本院卷第535頁），本院仍應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為判斷。衡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對話過程中，有稱「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3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麻煩你再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等語，可徵被告經原告訴訟代理人告知系爭事件後，有意基於維護鄰居關係與原告化解紛爭，以求和平解決，而與原告訴訟代理人協調賠償事宜，是被告辯稱當時原告打電話來，被告認為是鄰居，想要解決這件事情，才會以如附表之內容回覆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35至536頁），尚非子虛。又兩造均未具備水電或建築相關專業，在未經專業鑑定及科學方法判斷下，縱被告為解決鄰居房屋發生之漏水問題，於主觀上有意承認維護疏失而將漏水原因歸咎於己，惟客觀上，斯時3樓、4樓房屋既未曾經勘測或抓漏等方式認定實際漏水原因為何，仍非能逕以被告有意處理即將系爭事件歸責於被告。況系爭鑑定報告已稱3樓房屋、4樓房屋於現場查視時，均經重新整理屋況，因而無法判斷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可否歸責於被告等節（見本院卷第371、379頁），是此，仍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作為3樓房屋漏水原因之判斷依據，而認被告應就系爭屋損負賠償之責。
　⒋除系爭鑑定報告及電話錄音光碟、譯文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3樓房屋漏水原因確可歸責於被告乙節，且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並無其餘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573、574頁），則依前述說明，尚不足認定被告應就系爭事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屋損修繕費用及賠償租金損失等節，自應認為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483,759元及利息，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得上訴
		附表

		




		一、109年11月27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原告訴訟代理人秦睿昀律師（下稱秦律師）



		在時間是11月27號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剛才打了一通，他接完之後沒有實質的對話，現在再繼續撥…（鈴聲）



		被告

		喂？



		秦律師

		郭小姐你好，我是秦睿昀律師



		被告

		哪裡？



		秦律師

		秦睿昀律師。



		被告

		等一下…你好。



		秦律師

		請問您是郭錦莉小姐嗎？



		被告

		是阿。



		秦律師

		你家樓下的黃鴻堯先生說你家漏水，他們家的天花板漏水，請我寫一封存證信函給你，他說你都沒有回，想說請我打電話給你詢問一下狀況。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三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怎麼會到請律師呢？



		秦律師

		別緊張，因為他兒子是中醫師，我本來就是他們家中醫集團的法律顧問，你不用擔心聽到律師就跳起來，因為他兒子的中醫診所本來就是我的客戶，所以你不要嚇到說聽到律師就很兇什麼的。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由你出面最公正。



		秦律師

		坦白講，看怎麼處理解決就好了。



		被告

		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也不用跑掉阿



		秦律師

		不是，寄存證信函原因是因為要把照片給你們看，



		被告

		我們都在現場看過，還把照片給我看。現況我都在現場看好了，我自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如果今天我都避不見面、沒誠意，你再寄存證信函我也接受…



		秦律師

		可能資訊有落差，那有辦法我們雙方約一個時間坐下來談，看是您方便的地點或我們事務所，他兒子的律師是我，我們也不會收費。



		被告

		我當然知道，我們住在這邊，你這邊出面，當然尊重他的方便為原則，我們不會派公司過去，我們不是這樣子的人，造成人家的困擾，既然你能夠出面，我們也是一般家庭上班族，生活也是小康，這個房子還是糟糕，品質這麼差住得這麼不好，就一定的程度在那邊，我也不想多說，我就希望在你們要求我們的時候，可以在我們能夠接受的範圍。



		秦律師

		這部分我沒辦法說了算，要看雙方怎麼修。



		被告

		要賠的人真的要更多，那我們是希望在我們能力能做到的。



		秦律師

		我來協調，這是我的電話，再麻煩您留一下，我也跟黃先生那邊通一下。



		被告

		你跟黃先生探聽一下大概是要求我們賠多少，跟我們講一下。



		秦律師

		好，我把估價單給你們看，這樣也不用存證信函，當面溝通，存證信還只是在民事上一個我有跟你提這封信，其實我們是想跟當事人說看到存證信函不要緊張。



		被告

		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來，等我們跑了你在寄來也沒關係，麻煩你在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簽一個和解書也可以啊。



		秦律師

		好，那我們就簽一個和解書，避免你擔心我們提告…（略）。



		二、110年2月1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秦律師

		你說你有跟他兒子黃醫師聯絡到？



		被告

		我有跟屋主還有他的兒子談過，我們有碰面



		秦律師

		他知道你是郭錦利小姐嗎？



		被告

		對，知道，我都有跟他講，如果是這個貓把你們影響到，就是，這是貓，因為



		秦律師

		你養的嘛對不對？有三隻對不對？



		被告

		黑對，是三隻，其中一隻開的，我知道是哪一隻啦



		秦律師

		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來去讓樓下滲水



		被告

		對，我現在那邊我那個水龍頭我完全不想動他，我想說如果你們估好了，我可以帶你們去看。



		秦律師

		可是如果是這樣，按照民法的部分你還是要負責任啊。



		被告

		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我沒有說我不負責任，我從頭到尾我都說，對，因為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



		秦律師

		其實我家的貓也會開水，我用鐵罐把他關起來這樣。



		被告

		跟你講我們一直都不知道，是第一次碰到，那個，呵呵，那個甚麼品種那個很胖很肥，十公斤。



		秦律師

		哪一隻貓？十公斤也太肥了吧！



		被告

		真的啊!



		秦律師

		那我確認一下，這樣子我們雙方要用多少錢和解？



		被告

		叫他不要跟我拿那麼多錢，我們是平民啦



		秦律師

		我知道，我也是平民我也不是官阿



		被告

		我很不好意思說，請他同情我一下，我知道這跟你沒有關係，想請他手放軟一點啦！



		秦律師

		我只是轉達而已



		被告

		你幫我轉達清楚一點，樓下他很清楚，真的是因為貓。十萬以内好不好？最少最少當然是說



		秦律師

		跟您報告，站在律師的立場，估價就二十幾萬了，畢竟房子也因為這樣無法出租，真實的損害大概落在三十到五十之間，我是跟他講說因為雙方大家都是鄰居，我們雙方把數字拉近，我才提出三十萬這個數字，我真的不希望我們下次見面是在高雄地方法院，沒辦法，這是我的工作，是幫當事人主張他的權益。



		被告

		我是想把事實跟你說清楚，他去我那邊貼，我馬上叫人來裝潢花了四十萬，我花好幾個四十萬了。要你轉達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錯就是錯，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



		秦律師

		我先幫你轉達好不好？我明天回你電話，掰掰。



		被告

		我沒接到就是在工作，請他同情同情我啦，掰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433號
原      告  黃鴻堯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郭錦麗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王韻慈律師
            朱冠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09年9間，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
    00巷00○0號3樓房屋（下稱3樓房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
    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4樓房屋（下稱4樓房屋）
    所有權人。於109年9間，原告發現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有
    多處滲漏水，係因被告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
    開水龍頭，致4樓房屋滲水，造成管線損壞，因而使3樓房屋
    有滲漏水之情形（下稱系爭事件），造成原告屋內裝潢、設
    備毀損（下稱系爭屋損），須費新臺幣（下同）213,759元
    始能修復。又原告原於109年9月至111年3月31日將3樓房屋
    ，以每月租金18,000元出租使用，惟因系爭事件致房客與原
    告於109年12月提前終止租約，原告因此受有預期租金收入
    損失27萬元。是被告自應賠償原告共483,759元。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213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3,759元，及自民事準備一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系爭事件係因被告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
    造成，此應由原告舉證證明。又原告既稱於109年9月間發現
    3樓房屋漏水，何以承租人於109年8月31日仍承租有漏水及
    裝潢尚未完整之房屋，且原告自行拖延至110年9月始重新裝
    潢3樓房屋，亦應就無法出租之不利益負與有過失之責。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
    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
    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兩造於109年9月間，分別為3樓、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此有3
    樓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4樓房屋地籍異動索引資料在
    卷為佐（見本院卷第91、119至110頁），且兩造未據爭執。
    而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
    龍頭，致生系爭事件，原告因而需支出修繕系爭屋損費用及
    受有預期租金收入之損失乙節（見本院卷第10、132頁），
    業提出系爭屋損照片、綠格空間設計報價單、房屋租賃契約
    書、退還押租金收據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21、57至75
    、137至145、20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⒈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以鑑定方式證明其主
    張為真實者，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
    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然
    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
    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
    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
    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
    築師公會）鑑定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滲漏水之原因，經該
    會鑑定人現場查勘後，於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情形」記
    載：鑑定標的物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致
    無法檢視109年9月間貓打開水龍頭事件發生時之原始受損屋
    況，亦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
    管線當時是否有所漏水所致，然依109年11月27日、110年2
    月1日錄音檔逐字稿登載（即如附表所示）被告表示知道是3
    隻貓其中1隻貓打開水龍頭，亦承認貓開水後，水漏出來讓
    樓下滲水。3樓房屋建築物係66年完工，至109年9月發生貓
    漏水事件屋齡已近43年之老舊建物，建築物興建時之結構耐
    震設計規範及施工嚴謹度均未如現今有更進一步之要求，建
    築物構材易因屋齡增長老化或因地震影響產生裂縫，又被告
    已多年未居住於4樓房屋，該處僅作為飼養貓咪之處所，當
    貓咪打開水龍頭時，自來水將因無人居住未能及時發現關水
    而持續流至地面產生大量積水，再沿著地板向四周廣泛水平
    延伸流動擴散至遇有樓板裂縫處再尋隙往下滲漏至樓下3樓
    房屋，進而造成系爭屋損等語；「鑑定結果」則回覆略以：
    1.依上述鑑定內容綜合判斷，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房屋內
    多處漏水及損壞應屬4樓房屋貓漏水事件所致。2.3樓房屋於
    第一次現場鑑定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無法據以判斷3
    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情，
    有高雄市建築師公會113年5月31日113高建師鑑字第1130000
    388號鑑定報告附卷可憑（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本院卷第3
    73至375、381至383頁）。觀諸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於鑑定
    經過中，先稱鑑定人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3樓房屋已重新
    整修，故無法檢視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原始受損屋況，亦
    無法判斷系爭事件可否歸責於4樓房屋等語，又稱應係被告
    之貓咪打開水龍頭，使自來水沿樓板裂縫處尋隙往下滲漏造
    成系爭屋損等情。惟鑑定人既因3樓房屋已重新裝潢而無法
    判斷該屋原始受損狀況及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卻僅以如附表
    所示之錄音檔內容，遽認3樓房屋滲漏水源頭及水流方式為
    何，然鑑定人並未實際見聞被告之貓咪確有擅開水龍頭之情
    事，亦未見系爭鑑定報告有就4樓房屋樓板是否確有裂縫、
    裂縫確切之位置等為任何說明或照片可憑。再觀系爭鑑定報
    告之鑑定結果，既認為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而導致3樓
    房屋滲漏水，復同時表示3樓房屋於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
    無法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
    素等節，益見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結果，均存有前後
    矛盾之情形，且該鑑定結果逕將系爭事件歸因於被告之貓咪
    擅開水龍頭所致，顯非基於鑑定人經現場履勘及科學儀器檢
    測而為之判斷。承此，系爭鑑定報告固認係被告之貓咪開啟
    水龍頭造成3樓房屋滲漏水，惟其鑑定過程多所矛盾，僅得
    證明鑑定人至現場初勘時，3樓房屋已重整裝修而無法判斷
    漏水原因，其所為之鑑定結論，尚乏實際科學及建築等專業
    根據，難為信服，自不足採為本件漏水原因之認定依據。
　⒊又原告固提出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110年2
    月1日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5、81至89
    頁），主張被告於本件起訴前即已自承系爭事件係4樓房屋
    漏水及其所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致（見本院卷第10至12
    頁）。被告雖不爭執上開錄音光碟及譯文之形式真正（見本
    院卷第124頁），然徵諸如附表所示之對話內容，被告固曾
    向原告表示「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自
    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原告：你說
    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去讓樓下滲水）對」、「我知道我
    要負責任」、「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
    真的是因為貓」、「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等語向
    原告陳稱其所飼養之貓有擅開4樓房屋水龍頭之情。惟訴訟
    外不利於己之陳述，究未可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所稱之訴
    訟上自認同視。被告既於本院審理中否認其飼養之貓咪有於
    109年9月間打開4樓房屋內水龍頭乙情（見本院卷第535頁）
    ，本院仍應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為判斷。衡以被告於如附表
    所示之對話過程中，有稱「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
    跟3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
    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
    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
    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麻煩你再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
    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等語，可徵被告經原告訴訟代理人
    告知系爭事件後，有意基於維護鄰居關係與原告化解紛爭，
    以求和平解決，而與原告訴訟代理人協調賠償事宜，是被告
    辯稱當時原告打電話來，被告認為是鄰居，想要解決這件事
    情，才會以如附表之內容回覆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35至5
    36頁），尚非子虛。又兩造均未具備水電或建築相關專業，
    在未經專業鑑定及科學方法判斷下，縱被告為解決鄰居房屋
    發生之漏水問題，於主觀上有意承認維護疏失而將漏水原因
    歸咎於己，惟客觀上，斯時3樓、4樓房屋既未曾經勘測或抓
    漏等方式認定實際漏水原因為何，仍非能逕以被告有意處理
    即將系爭事件歸責於被告。況系爭鑑定報告已稱3樓房屋、4
    樓房屋於現場查視時，均經重新整理屋況，因而無法判斷系
    爭事件漏水原因可否歸責於被告等節（見本院卷第371、379
    頁），是此，仍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
    作為3樓房屋漏水原因之判斷依據，而認被告應就系爭屋損
    負賠償之責。
　⒋除系爭鑑定報告及電話錄音光碟、譯文外，原告復未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3樓房屋漏水原因確可歸責於被告乙節，且原告
    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並無其餘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573
    、574頁），則依前述說明，尚不足認定被告應就系爭事件
    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屋損修繕費用及
    賠償租金損失等節，自應認為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483,
    759元及利息，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得上訴
附表  一、109年11月27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原告訴訟代理人秦睿昀律師（下稱秦律師）  在時間是11月27號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剛才打了一通，他接完之後沒有實質的對話，現在再繼續撥…（鈴聲） 被告 喂？ 秦律師 郭小姐你好，我是秦睿昀律師 被告 哪裡？ 秦律師 秦睿昀律師。 被告 等一下…你好。 秦律師 請問您是郭錦莉小姐嗎？ 被告 是阿。 秦律師 你家樓下的黃鴻堯先生說你家漏水，他們家的天花板漏水，請我寫一封存證信函給你，他說你都沒有回，想說請我打電話給你詢問一下狀況。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三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怎麼會到請律師呢？ 秦律師 別緊張，因為他兒子是中醫師，我本來就是他們家中醫集團的法律顧問，你不用擔心聽到律師就跳起來，因為他兒子的中醫診所本來就是我的客戶，所以你不要嚇到說聽到律師就很兇什麼的。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由你出面最公正。 秦律師 坦白講，看怎麼處理解決就好了。 被告 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也不用跑掉阿 秦律師 不是，寄存證信函原因是因為要把照片給你們看， 被告 我們都在現場看過，還把照片給我看。現況我都在現場看好了，我自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如果今天我都避不見面、沒誠意，你再寄存證信函我也接受… 秦律師 可能資訊有落差，那有辦法我們雙方約一個時間坐下來談，看是您方便的地點或我們事務所，他兒子的律師是我，我們也不會收費。 被告 我當然知道，我們住在這邊，你這邊出面，當然尊重他的方便為原則，我們不會派公司過去，我們不是這樣子的人，造成人家的困擾，既然你能夠出面，我們也是一般家庭上班族，生活也是小康，這個房子還是糟糕，品質這麼差住得這麼不好，就一定的程度在那邊，我也不想多說，我就希望在你們要求我們的時候，可以在我們能夠接受的範圍。 秦律師 這部分我沒辦法說了算，要看雙方怎麼修。 被告 要賠的人真的要更多，那我們是希望在我們能力能做到的。 秦律師 我來協調，這是我的電話，再麻煩您留一下，我也跟黃先生那邊通一下。 被告 你跟黃先生探聽一下大概是要求我們賠多少，跟我們講一下。 秦律師 好，我把估價單給你們看，這樣也不用存證信函，當面溝通，存證信還只是在民事上一個我有跟你提這封信，其實我們是想跟當事人說看到存證信函不要緊張。 被告 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來，等我們跑了你在寄來也沒關係，麻煩你在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簽一個和解書也可以啊。 秦律師 好，那我們就簽一個和解書，避免你擔心我們提告…（略）。 二、110年2月1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秦律師 你說你有跟他兒子黃醫師聯絡到？ 被告 我有跟屋主還有他的兒子談過，我們有碰面 秦律師 他知道你是郭錦利小姐嗎？ 被告 對，知道，我都有跟他講，如果是這個貓把你們影響到，就是，這是貓，因為 秦律師 你養的嘛對不對？有三隻對不對？ 被告 黑對，是三隻，其中一隻開的，我知道是哪一隻啦 秦律師 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來去讓樓下滲水 被告 對，我現在那邊我那個水龍頭我完全不想動他，我想說如果你們估好了，我可以帶你們去看。 秦律師 可是如果是這樣，按照民法的部分你還是要負責任啊。 被告 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我沒有說我不負責任，我從頭到尾我都說，對，因為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 秦律師 其實我家的貓也會開水，我用鐵罐把他關起來這樣。 被告 跟你講我們一直都不知道，是第一次碰到，那個，呵呵，那個甚麼品種那個很胖很肥，十公斤。 秦律師 哪一隻貓？十公斤也太肥了吧！ 被告 真的啊! 秦律師 那我確認一下，這樣子我們雙方要用多少錢和解？ 被告 叫他不要跟我拿那麼多錢，我們是平民啦 秦律師 我知道，我也是平民我也不是官阿 被告 我很不好意思說，請他同情我一下，我知道這跟你沒有關係，想請他手放軟一點啦！ 秦律師 我只是轉達而已 被告 你幫我轉達清楚一點，樓下他很清楚，真的是因為貓。十萬以内好不好？最少最少當然是說 秦律師 跟您報告，站在律師的立場，估價就二十幾萬了，畢竟房子也因為這樣無法出租，真實的損害大概落在三十到五十之間，我是跟他講說因為雙方大家都是鄰居，我們雙方把數字拉近，我才提出三十萬這個數字，我真的不希望我們下次見面是在高雄地方法院，沒辦法，這是我的工作，是幫當事人主張他的權益。 被告 我是想把事實跟你說清楚，他去我那邊貼，我馬上叫人來裝潢花了四十萬，我花好幾個四十萬了。要你轉達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錯就是錯，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 秦律師 我先幫你轉達好不好？我明天回你電話，掰掰。 被告 我沒接到就是在工作，請他同情同情我啦，掰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433號
原      告  黃鴻堯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郭錦麗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王韻慈律師
            朱冠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09年9間，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3樓房屋（下稱3樓房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4樓房屋（下稱4樓房屋）所有權人。於109年9間，原告發現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有多處滲漏水，係因被告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龍頭，致4樓房屋滲水，造成管線損壞，因而使3樓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下稱系爭事件），造成原告屋內裝潢、設備毀損（下稱系爭屋損），須費新臺幣（下同）213,759元始能修復。又原告原於109年9月至111年3月31日將3樓房屋，以每月租金18,000元出租使用，惟因系爭事件致房客與原告於109年12月提前終止租約，原告因此受有預期租金收入損失27萬元。是被告自應賠償原告共483,759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213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3,759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系爭事件係因被告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造成，此應由原告舉證證明。又原告既稱於109年9月間發現3樓房屋漏水，何以承租人於109年8月31日仍承租有漏水及裝潢尚未完整之房屋，且原告自行拖延至110年9月始重新裝潢3樓房屋，亦應就無法出租之不利益負與有過失之責。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兩造於109年9月間，分別為3樓、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此有3樓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4樓房屋地籍異動索引資料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91、119至110頁），且兩造未據爭執。而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龍頭，致生系爭事件，原告因而需支出修繕系爭屋損費用及受有預期租金收入之損失乙節（見本院卷第10、132頁），業提出系爭屋損照片、綠格空間設計報價單、房屋租賃契約書、退還押租金收據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21、57至75、137至145、20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以鑑定方式證明其主張為真實者，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然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滲漏水之原因，經該會鑑定人現場查勘後，於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情形」記載：鑑定標的物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致無法檢視109年9月間貓打開水龍頭事件發生時之原始受損屋況，亦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當時是否有所漏水所致，然依109年11月27日、110年2月1日錄音檔逐字稿登載（即如附表所示）被告表示知道是3隻貓其中1隻貓打開水龍頭，亦承認貓開水後，水漏出來讓樓下滲水。3樓房屋建築物係66年完工，至109年9月發生貓漏水事件屋齡已近43年之老舊建物，建築物興建時之結構耐震設計規範及施工嚴謹度均未如現今有更進一步之要求，建築物構材易因屋齡增長老化或因地震影響產生裂縫，又被告已多年未居住於4樓房屋，該處僅作為飼養貓咪之處所，當貓咪打開水龍頭時，自來水將因無人居住未能及時發現關水而持續流至地面產生大量積水，再沿著地板向四周廣泛水平延伸流動擴散至遇有樓板裂縫處再尋隙往下滲漏至樓下3樓房屋，進而造成系爭屋損等語；「鑑定結果」則回覆略以：1.依上述鑑定內容綜合判斷，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房屋內多處漏水及損壞應屬4樓房屋貓漏水事件所致。2.3樓房屋於第一次現場鑑定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情，有高雄市建築師公會113年5月31日113高建師鑑字第1130000388號鑑定報告附卷可憑（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本院卷第373至375、381至383頁）。觀諸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於鑑定經過中，先稱鑑定人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3樓房屋已重新整修，故無法檢視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原始受損屋況，亦無法判斷系爭事件可否歸責於4樓房屋等語，又稱應係被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使自來水沿樓板裂縫處尋隙往下滲漏造成系爭屋損等情。惟鑑定人既因3樓房屋已重新裝潢而無法判斷該屋原始受損狀況及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卻僅以如附表所示之錄音檔內容，遽認3樓房屋滲漏水源頭及水流方式為何，然鑑定人並未實際見聞被告之貓咪確有擅開水龍頭之情事，亦未見系爭鑑定報告有就4樓房屋樓板是否確有裂縫、裂縫確切之位置等為任何說明或照片可憑。再觀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既認為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而導致3樓房屋滲漏水，復同時表示3樓房屋於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無法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節，益見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結果，均存有前後矛盾之情形，且該鑑定結果逕將系爭事件歸因於被告之貓咪擅開水龍頭所致，顯非基於鑑定人經現場履勘及科學儀器檢測而為之判斷。承此，系爭鑑定報告固認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造成3樓房屋滲漏水，惟其鑑定過程多所矛盾，僅得證明鑑定人至現場初勘時，3樓房屋已重整裝修而無法判斷漏水原因，其所為之鑑定結論，尚乏實際科學及建築等專業根據，難為信服，自不足採為本件漏水原因之認定依據。
　⒊又原告固提出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110年2月1日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5、81至89頁），主張被告於本件起訴前即已自承系爭事件係4樓房屋漏水及其所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致（見本院卷第10至12頁）。被告雖不爭執上開錄音光碟及譯文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24頁），然徵諸如附表所示之對話內容，被告固曾向原告表示「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自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原告：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去讓樓下滲水）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真的是因為貓」、「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等語向原告陳稱其所飼養之貓有擅開4樓房屋水龍頭之情。惟訴訟外不利於己之陳述，究未可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所稱之訴訟上自認同視。被告既於本院審理中否認其飼養之貓咪有於109年9月間打開4樓房屋內水龍頭乙情（見本院卷第535頁），本院仍應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為判斷。衡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對話過程中，有稱「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3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麻煩你再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等語，可徵被告經原告訴訟代理人告知系爭事件後，有意基於維護鄰居關係與原告化解紛爭，以求和平解決，而與原告訴訟代理人協調賠償事宜，是被告辯稱當時原告打電話來，被告認為是鄰居，想要解決這件事情，才會以如附表之內容回覆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35至536頁），尚非子虛。又兩造均未具備水電或建築相關專業，在未經專業鑑定及科學方法判斷下，縱被告為解決鄰居房屋發生之漏水問題，於主觀上有意承認維護疏失而將漏水原因歸咎於己，惟客觀上，斯時3樓、4樓房屋既未曾經勘測或抓漏等方式認定實際漏水原因為何，仍非能逕以被告有意處理即將系爭事件歸責於被告。況系爭鑑定報告已稱3樓房屋、4樓房屋於現場查視時，均經重新整理屋況，因而無法判斷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可否歸責於被告等節（見本院卷第371、379頁），是此，仍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作為3樓房屋漏水原因之判斷依據，而認被告應就系爭屋損負賠償之責。
　⒋除系爭鑑定報告及電話錄音光碟、譯文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3樓房屋漏水原因確可歸責於被告乙節，且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並無其餘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573、574頁），則依前述說明，尚不足認定被告應就系爭事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屋損修繕費用及賠償租金損失等節，自應認為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483,759元及利息，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得上訴
		附表

		




		一、109年11月27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原告訴訟代理人秦睿昀律師（下稱秦律師）



		在時間是11月27號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剛才打了一通，他接完之後沒有實質的對話，現在再繼續撥…（鈴聲）



		被告

		喂？



		秦律師

		郭小姐你好，我是秦睿昀律師



		被告

		哪裡？



		秦律師

		秦睿昀律師。



		被告

		等一下…你好。



		秦律師

		請問您是郭錦莉小姐嗎？



		被告

		是阿。



		秦律師

		你家樓下的黃鴻堯先生說你家漏水，他們家的天花板漏水，請我寫一封存證信函給你，他說你都沒有回，想說請我打電話給你詢問一下狀況。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三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怎麼會到請律師呢？



		秦律師

		別緊張，因為他兒子是中醫師，我本來就是他們家中醫集團的法律顧問，你不用擔心聽到律師就跳起來，因為他兒子的中醫診所本來就是我的客戶，所以你不要嚇到說聽到律師就很兇什麼的。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由你出面最公正。



		秦律師

		坦白講，看怎麼處理解決就好了。



		被告

		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也不用跑掉阿



		秦律師

		不是，寄存證信函原因是因為要把照片給你們看，



		被告

		我們都在現場看過，還把照片給我看。現況我都在現場看好了，我自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如果今天我都避不見面、沒誠意，你再寄存證信函我也接受…



		秦律師

		可能資訊有落差，那有辦法我們雙方約一個時間坐下來談，看是您方便的地點或我們事務所，他兒子的律師是我，我們也不會收費。



		被告

		我當然知道，我們住在這邊，你這邊出面，當然尊重他的方便為原則，我們不會派公司過去，我們不是這樣子的人，造成人家的困擾，既然你能夠出面，我們也是一般家庭上班族，生活也是小康，這個房子還是糟糕，品質這麼差住得這麼不好，就一定的程度在那邊，我也不想多說，我就希望在你們要求我們的時候，可以在我們能夠接受的範圍。



		秦律師

		這部分我沒辦法說了算，要看雙方怎麼修。



		被告

		要賠的人真的要更多，那我們是希望在我們能力能做到的。



		秦律師

		我來協調，這是我的電話，再麻煩您留一下，我也跟黃先生那邊通一下。



		被告

		你跟黃先生探聽一下大概是要求我們賠多少，跟我們講一下。



		秦律師

		好，我把估價單給你們看，這樣也不用存證信函，當面溝通，存證信還只是在民事上一個我有跟你提這封信，其實我們是想跟當事人說看到存證信函不要緊張。



		被告

		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來，等我們跑了你在寄來也沒關係，麻煩你在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簽一個和解書也可以啊。



		秦律師

		好，那我們就簽一個和解書，避免你擔心我們提告…（略）。



		二、110年2月1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秦律師

		你說你有跟他兒子黃醫師聯絡到？



		被告

		我有跟屋主還有他的兒子談過，我們有碰面



		秦律師

		他知道你是郭錦利小姐嗎？



		被告

		對，知道，我都有跟他講，如果是這個貓把你們影響到，就是，這是貓，因為



		秦律師

		你養的嘛對不對？有三隻對不對？



		被告

		黑對，是三隻，其中一隻開的，我知道是哪一隻啦



		秦律師

		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來去讓樓下滲水



		被告

		對，我現在那邊我那個水龍頭我完全不想動他，我想說如果你們估好了，我可以帶你們去看。



		秦律師

		可是如果是這樣，按照民法的部分你還是要負責任啊。



		被告

		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我沒有說我不負責任，我從頭到尾我都說，對，因為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



		秦律師

		其實我家的貓也會開水，我用鐵罐把他關起來這樣。



		被告

		跟你講我們一直都不知道，是第一次碰到，那個，呵呵，那個甚麼品種那個很胖很肥，十公斤。



		秦律師

		哪一隻貓？十公斤也太肥了吧！



		被告

		真的啊!



		秦律師

		那我確認一下，這樣子我們雙方要用多少錢和解？



		被告

		叫他不要跟我拿那麼多錢，我們是平民啦



		秦律師

		我知道，我也是平民我也不是官阿



		被告

		我很不好意思說，請他同情我一下，我知道這跟你沒有關係，想請他手放軟一點啦！



		秦律師

		我只是轉達而已



		被告

		你幫我轉達清楚一點，樓下他很清楚，真的是因為貓。十萬以内好不好？最少最少當然是說



		秦律師

		跟您報告，站在律師的立場，估價就二十幾萬了，畢竟房子也因為這樣無法出租，真實的損害大概落在三十到五十之間，我是跟他講說因為雙方大家都是鄰居，我們雙方把數字拉近，我才提出三十萬這個數字，我真的不希望我們下次見面是在高雄地方法院，沒辦法，這是我的工作，是幫當事人主張他的權益。



		被告

		我是想把事實跟你說清楚，他去我那邊貼，我馬上叫人來裝潢花了四十萬，我花好幾個四十萬了。要你轉達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錯就是錯，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



		秦律師

		我先幫你轉達好不好？我明天回你電話，掰掰。



		被告

		我沒接到就是在工作，請他同情同情我啦，掰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433號
原      告  黃鴻堯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郭錦麗  
訴訟代理人  陳柏中律師
            王韻慈律師
            朱冠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09年9間，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3樓房屋（下稱3樓房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0號4樓房屋（下稱4樓房屋）所有權人。於109年9間，原告發現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有多處滲漏水，係因被告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龍頭，致4樓房屋滲水，造成管線損壞，因而使3樓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下稱系爭事件），造成原告屋內裝潢、設備毀損（下稱系爭屋損），須費新臺幣（下同）213,759元始能修復。又原告原於109年9月至111年3月31日將3樓房屋，以每月租金18,000元出租使用，惟因系爭事件致房客與原告於109年12月提前終止租約，原告因此受有預期租金收入損失27萬元。是被告自應賠償原告共483,759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213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3,759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系爭事件係因被告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造成，此應由原告舉證證明。又原告既稱於109年9月間發現3樓房屋漏水，何以承租人於109年8月31日仍承租有漏水及裝潢尚未完整之房屋，且原告自行拖延至110年9月始重新裝潢3樓房屋，亦應就無法出租之不利益負與有過失之責。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兩造於109年9月間，分別為3樓、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此有3樓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4樓房屋地籍異動索引資料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91、119至110頁），且兩造未據爭執。而原告主張被告因疏未注意管理，所飼養之貓咪擅自打開水龍頭，致生系爭事件，原告因而需支出修繕系爭屋損費用及受有預期租金收入之損失乙節（見本院卷第10、132頁），業提出系爭屋損照片、綠格空間設計報價單、房屋租賃契約書、退還押租金收據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21、57至75、137至145、20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以鑑定方式證明其主張為真實者，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然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下稱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鑑定3樓房屋天花板、牆壁滲漏水之原因，經該會鑑定人現場查勘後，於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情形」記載：鑑定標的物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致無法檢視109年9月間貓打開水龍頭事件發生時之原始受損屋況，亦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當時是否有所漏水所致，然依109年11月27日、110年2月1日錄音檔逐字稿登載（即如附表所示）被告表示知道是3隻貓其中1隻貓打開水龍頭，亦承認貓開水後，水漏出來讓樓下滲水。3樓房屋建築物係66年完工，至109年9月發生貓漏水事件屋齡已近43年之老舊建物，建築物興建時之結構耐震設計規範及施工嚴謹度均未如現今有更進一步之要求，建築物構材易因屋齡增長老化或因地震影響產生裂縫，又被告已多年未居住於4樓房屋，該處僅作為飼養貓咪之處所，當貓咪打開水龍頭時，自來水將因無人居住未能及時發現關水而持續流至地面產生大量積水，再沿著地板向四周廣泛水平延伸流動擴散至遇有樓板裂縫處再尋隙往下滲漏至樓下3樓房屋，進而造成系爭屋損等語；「鑑定結果」則回覆略以：1.依上述鑑定內容綜合判斷，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房屋內多處漏水及損壞應屬4樓房屋貓漏水事件所致。2.3樓房屋於第一次現場鑑定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完畢，無法據以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情，有高雄市建築師公會113年5月31日113高建師鑑字第1130000388號鑑定報告附卷可憑（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本院卷第373至375、381至383頁）。觀諸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於鑑定經過中，先稱鑑定人於第一次現場初勘前，3樓房屋已重新整修，故無法檢視3樓房屋於109年9月間原始受損屋況，亦無法判斷系爭事件可否歸責於4樓房屋等語，又稱應係被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使自來水沿樓板裂縫處尋隙往下滲漏造成系爭屋損等情。惟鑑定人既因3樓房屋已重新裝潢而無法判斷該屋原始受損狀況及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卻僅以如附表所示之錄音檔內容，遽認3樓房屋滲漏水源頭及水流方式為何，然鑑定人並未實際見聞被告之貓咪確有擅開水龍頭之情事，亦未見系爭鑑定報告有就4樓房屋樓板是否確有裂縫、裂縫確切之位置等為任何說明或照片可憑。再觀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既認為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而導致3樓房屋滲漏水，復同時表示3樓房屋於初勘前即已重新整修，無法判斷3樓房屋當時漏水情形是否可歸責於4樓房屋管線因素等節，益見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經過及結果，均存有前後矛盾之情形，且該鑑定結果逕將系爭事件歸因於被告之貓咪擅開水龍頭所致，顯非基於鑑定人經現場履勘及科學儀器檢測而為之判斷。承此，系爭鑑定報告固認係被告之貓咪開啟水龍頭造成3樓房屋滲漏水，惟其鑑定過程多所矛盾，僅得證明鑑定人至現場初勘時，3樓房屋已重整裝修而無法判斷漏水原因，其所為之鑑定結論，尚乏實際科學及建築等專業根據，難為信服，自不足採為本件漏水原因之認定依據。
　⒊又原告固提出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110年2月1日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5、81至89頁），主張被告於本件起訴前即已自承系爭事件係4樓房屋漏水及其所飼養之貓咪打開水龍頭所致（見本院卷第10至12頁）。被告雖不爭執上開錄音光碟及譯文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24頁），然徵諸如附表所示之對話內容，被告固曾向原告表示「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自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原告：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去讓樓下滲水）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真的是因為貓」、「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等語向原告陳稱其所飼養之貓有擅開4樓房屋水龍頭之情。惟訴訟外不利於己之陳述，究未可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所稱之訴訟上自認同視。被告既於本院審理中否認其飼養之貓咪有於109年9月間打開4樓房屋內水龍頭乙情（見本院卷第535頁），本院仍應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為判斷。衡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對話過程中，有稱「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3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麻煩你再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等語，可徵被告經原告訴訟代理人告知系爭事件後，有意基於維護鄰居關係與原告化解紛爭，以求和平解決，而與原告訴訟代理人協調賠償事宜，是被告辯稱當時原告打電話來，被告認為是鄰居，想要解決這件事情，才會以如附表之內容回覆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35至536頁），尚非子虛。又兩造均未具備水電或建築相關專業，在未經專業鑑定及科學方法判斷下，縱被告為解決鄰居房屋發生之漏水問題，於主觀上有意承認維護疏失而將漏水原因歸咎於己，惟客觀上，斯時3樓、4樓房屋既未曾經勘測或抓漏等方式認定實際漏水原因為何，仍非能逕以被告有意處理即將系爭事件歸責於被告。況系爭鑑定報告已稱3樓房屋、4樓房屋於現場查視時，均經重新整理屋況，因而無法判斷系爭事件漏水原因可否歸責於被告等節（見本院卷第371、379頁），是此，仍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作為3樓房屋漏水原因之判斷依據，而認被告應就系爭屋損負賠償之責。
　⒋除系爭鑑定報告及電話錄音光碟、譯文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3樓房屋漏水原因確可歸責於被告乙節，且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並無其餘證據聲請調查（見本院卷第573、574頁），則依前述說明，尚不足認定被告應就系爭事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屋損修繕費用及賠償租金損失等節，自應認為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483,759元及利息，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得上訴
附表  一、109年11月27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原告訴訟代理人秦睿昀律師（下稱秦律師）  在時間是11月27號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剛才打了一通，他接完之後沒有實質的對話，現在再繼續撥…（鈴聲） 被告 喂？ 秦律師 郭小姐你好，我是秦睿昀律師 被告 哪裡？ 秦律師 秦睿昀律師。 被告 等一下…你好。 秦律師 請問您是郭錦莉小姐嗎？ 被告 是阿。 秦律師 你家樓下的黃鴻堯先生說你家漏水，他們家的天花板漏水，請我寫一封存證信函給你，他說你都沒有回，想說請我打電話給你詢問一下狀況。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把電話留給他，也跟三樓的租客講，我們都同意，怎麼會到請律師呢？ 秦律師 別緊張，因為他兒子是中醫師，我本來就是他們家中醫集團的法律顧問，你不用擔心聽到律師就跳起來，因為他兒子的中醫診所本來就是我的客戶，所以你不要嚇到說聽到律師就很兇什麼的。 被告 我們很有誠意，也知道自己漏水了，我們也推不掉責任，由你出面最公正。 秦律師 坦白講，看怎麼處理解決就好了。 被告 不就是付點該賠的錢賠一賠，一定要寄存證信函嗎？我們也不用跑掉阿 秦律師 不是，寄存證信函原因是因為要把照片給你們看， 被告 我們都在現場看過，還把照片給我看。現況我都在現場看好了，我自己也把他們家弄成什麼樣我自己很清楚。如果今天我都避不見面、沒誠意，你再寄存證信函我也接受… 秦律師 可能資訊有落差，那有辦法我們雙方約一個時間坐下來談，看是您方便的地點或我們事務所，他兒子的律師是我，我們也不會收費。 被告 我當然知道，我們住在這邊，你這邊出面，當然尊重他的方便為原則，我們不會派公司過去，我們不是這樣子的人，造成人家的困擾，既然你能夠出面，我們也是一般家庭上班族，生活也是小康，這個房子還是糟糕，品質這麼差住得這麼不好，就一定的程度在那邊，我也不想多說，我就希望在你們要求我們的時候，可以在我們能夠接受的範圍。 秦律師 這部分我沒辦法說了算，要看雙方怎麼修。 被告 要賠的人真的要更多，那我們是希望在我們能力能做到的。 秦律師 我來協調，這是我的電話，再麻煩您留一下，我也跟黃先生那邊通一下。 被告 你跟黃先生探聽一下大概是要求我們賠多少，跟我們講一下。 秦律師 好，我把估價單給你們看，這樣也不用存證信函，當面溝通，存證信還只是在民事上一個我有跟你提這封信，其實我們是想跟當事人說看到存證信函不要緊張。 被告 我們大家樓上樓下也犯不著這樣寄存證信函來，等我們跑了你在寄來也沒關係，麻煩你在跟黃先生說看多少錢，價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簽一個和解書也可以啊。 秦律師 好，那我們就簽一個和解書，避免你擔心我們提告…（略）。 二、110年2月1號錄音檔逐字稿  發話者 內容 秦律師 你說你有跟他兒子黃醫師聯絡到？ 被告 我有跟屋主還有他的兒子談過，我們有碰面 秦律師 他知道你是郭錦利小姐嗎？ 被告 對，知道，我都有跟他講，如果是這個貓把你們影響到，就是，這是貓，因為 秦律師 你養的嘛對不對？有三隻對不對？ 被告 黑對，是三隻，其中一隻開的，我知道是哪一隻啦 秦律師 你說你的貓開水，然後水漏出來去讓樓下滲水 被告 對，我現在那邊我那個水龍頭我完全不想動他，我想說如果你們估好了，我可以帶你們去看。 秦律師 可是如果是這樣，按照民法的部分你還是要負責任啊。 被告 對，我知道我要負責任。我沒有說我不負責任，我從頭到尾我都說，對，因為這個是我們的錯，我們不知道貓會開。 秦律師 其實我家的貓也會開水，我用鐵罐把他關起來這樣。 被告 跟你講我們一直都不知道，是第一次碰到，那個，呵呵，那個甚麼品種那個很胖很肥，十公斤。 秦律師 哪一隻貓？十公斤也太肥了吧！ 被告 真的啊! 秦律師 那我確認一下，這樣子我們雙方要用多少錢和解？ 被告 叫他不要跟我拿那麼多錢，我們是平民啦 秦律師 我知道，我也是平民我也不是官阿 被告 我很不好意思說，請他同情我一下，我知道這跟你沒有關係，想請他手放軟一點啦！ 秦律師 我只是轉達而已 被告 你幫我轉達清楚一點，樓下他很清楚，真的是因為貓。十萬以内好不好？最少最少當然是說 秦律師 跟您報告，站在律師的立場，估價就二十幾萬了，畢竟房子也因為這樣無法出租，真實的損害大概落在三十到五十之間，我是跟他講說因為雙方大家都是鄰居，我們雙方把數字拉近，我才提出三十萬這個數字，我真的不希望我們下次見面是在高雄地方法院，沒辦法，這是我的工作，是幫當事人主張他的權益。 被告 我是想把事實跟你說清楚，他去我那邊貼，我馬上叫人來裝潢花了四十萬，我花好幾個四十萬了。要你轉達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錯就是錯，因為那不是漏水，那是貓開的。 秦律師 我先幫你轉達好不好？我明天回你電話，掰掰。 被告 我沒接到就是在工作，請他同情同情我啦，掰掰。 



